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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8 日 
院台大二字第 32257 號 

  解 釋 文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

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為執行上

開條文所定時價之必要，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乃明定：

「凡已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以下稱上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以下稱上櫃）之有價證券，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

價估定之。」又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除前條第二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

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係因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於

繼承或贈與日常無交易紀錄，或縱有交易紀錄，因非屬公開市場之

買賣，難以認定其客觀市場價值而設之規定。是於計算未上市或上

櫃公司之資產時，就其持有之上市股票，因有公開市場之交易，自

得按收盤價格調整上市股票價值，而再計算其資產淨值。財政部中

華民國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

，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稽徵機關於

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

票價值，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算」，乃

在闡明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符合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之立法意旨，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律主義

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財產權，尚無牴觸。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

股票價值之估算方法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仍應由法律規定或依法

律授權於施行細則訂定，以貫徹上揭憲法所規定之意旨。 

  解釋理由書 

  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為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主管機關為

執行母法有關事項之必要，得依法律之授權訂定施行細則，或對母



法及施行細則之規定為闡明其規範意旨之釋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法稱財產，指動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財

產價值之權利。」關於財產價值之計算，同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

之時價為準；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

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為執行上開條文所定時價之必要，

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乃明定：「凡已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以下

稱上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以下稱上櫃）之有價證券，依繼

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但當日無買賣價格者

，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最後一日收盤價估定之，其價格有劇烈

變動者，則依其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一個月內各日收盤價格之平

均價格估定之。有價證券初次上市或上櫃者，於其契約經證券主管

機關核准後，至掛牌買賣前，應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

承銷價格或推薦證券商認購之價格估定之。」又依同細則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前條第二項規

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非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估價準用前項規定。」之

所以設此規定，係因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於繼承或贈與日常

無交易紀錄，或縱有交易紀錄，因非屬公開市場之買賣，難以認定

其客觀之市場價值。是於計算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資產時，就其持

有之上市股票，因有公開市場之交易，自得按收盤價格調整上市股

票價值，而再計算其資產淨值。對未上市或上櫃公司持有之上市公

司之股票，若僅依原公司帳載成本計算，則不同之未上市或上櫃公

司持有相同之上市股票，將因不同時點購買成本之不同而產生不同

之估價，有違課稅公平原則。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

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九條規定『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

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稽徵機關於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

時，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應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算」，乃在闡明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

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之立法



意旨，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律主義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財

產權，尚無牴觸。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股票價值之估算方法涉及

人民之租稅負擔，仍應由法律規定或依法律授權於施行細則訂定，

以貫徹上揭憲法所規定之意旨。 
  聲請人以其課稅事實發生於七十九年四月及八月間，而主管稽

徵機關竟引用財政部同年九月六日前開函釋為計算方法，指摘其有

違法令不溯及既往原則乙節，查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

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者，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業經本

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釋示在案，自不生牴觸憲法之問題，併此指

明。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劉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林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謝在全 

 
抄徐０東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行政法院八十五年度判字第三九號確定判決，適用財政

部七十年十一月二十日（七十）台財稅第三九七六四號令

發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

九條，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二○一八三

三號函之規定，維持台北市國稅局核定聲請人係以顯著不

相當之代價讓與未上市股票，致應補繳鉅額贈與稅之處分

。該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命令及釋函，有牴觸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九條所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憲法第十五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等應予保障」之疑義，爰依司法院

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呈請解釋

。 
 



說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揭示

人民有依「法律」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減免繳

納之優惠，但無繳納法律未規定稅捐之義務而言。又按憲

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等應予保障，如政府擬增加

稅收，仍須循法律途徑，明文規定始得為之，俾免行政機

關濫權而侵害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今財政部就七十

年十一月二十日（七十）台財稅第三九七六四號令修正之

遺產及贈與稅法（以下簡稱遺贈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

條及第二十九條，以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
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以下簡稱系爭新釋函）：「遺產及

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

，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稽徵

機關於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轉投資持

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八條規定計算」。台北市國稅局乃據前開命令及函釋

核定聲請人係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未上市股票，致應

補繳鉅額贈與稅，該命令及函釋顯已違反憲法第十五條、

第十九條之規定。 
貳、事實經過及所涉憲法條文 

  聲請人於民國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將所持有未上市之

穩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穩０公司）之股票（每

股票面額新台幣（下同）十元）計四、一六一、０００股

，按每股五十元之時價移轉於徐０田、王０一、王０聰、

黃０德及李０軍等五人，復於同年八月十日按每股五十元

之時價移轉穩０公司股票八三三、０００股於施０發；以

上交易其每股成交價五十元，均未顯著低於按行為時遺贈

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所計算之每股資產淨值五十

三．八四元，並均分別依法完納證券交易稅結案。惟嗣後

財政部於核算穩０公司每股資產淨值時，除按前開細則第



二十九條規定計算外，又按行為後所公布之前開系爭新釋

函規定，違法加計穩０公司所持上市股票並未實現之溢價

，致使穩０公司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每股淨值

分別提高為一二九．八元及六六．六元，因此認定聲請人

有以顯著不相當代價讓與財產情事，遂依行為時遺贈稅法

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就差額部分以贈與論，核定應繳納贈

與稅額一八九、四七六、六一０元。聲請人不服，提起訴

願、再訴願，遞遭駁回，乃提起行政訴訟，經行政法院以

八十五年度判字第三九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確定在案。

該確定判決所適用財政部七十年十一月二十日（七十）台

財稅字第三九七六四號令發布之「遺贈稅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

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之規定，已涉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

、第十九條之規定。 
參、聲請解釋理由及對本案所持之見解 

一、按「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

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法規特定有施行

日期，或以命令特定施行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

效力」，分別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明文規定，此即「法律不溯既往」原則之具體規定。

「法律不溯既往」既為適用法律之基本原則，即法律

自公布或發布後始生效力，且法律僅能規範及適用公

布後所發生之事實，至於公布前所發生之事實，則非

法律所能究問。聲請人於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同年

八月十日分別轉讓之穩０公司股票，已按行為時相關

法令完成交易，並依法完納證券交易稅在案。至上開

系爭新釋函係於民國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始發布，且釋

函內容實質上已變更原規定之估價方法，明顯逾越前

開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意旨，則基於「法律不溯既

往」之原則，上開系爭新釋函於聲請人無適用餘地。 
二、上開命令及釋函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之理由 



㈠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所謂

依「法律」納稅，憲法學者多認為，不僅納稅義務

之發生須依據法律，納稅之範圍（包括稅源之選擇

、稅額之計算、稅率之高低等）、納稅之方法、稅

負之減輕或免除以及違反納稅義務之制裁等事項，

都須以法律規定之；而所謂法律，學者亦多認為係

專指立法院通過之狹義法律而言。此觀諸大院釋字

第二一０號解釋之宣示可證：「按人民有依法律納

稅之義務，為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所謂依法律納

稅，兼指納稅及免稅之範圍，均應依法律之明文。

至主管機關訂定之施行細則，僅能實施母法有關事

項而為規定，如涉及納稅及免稅之範圍，仍當依法

律之規定，方符上開憲法所示租稅法律主義之本旨

。」 
㈡又人民之財產權等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

文規定。政府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固非不得訂定

行政規定，惟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包括財產權及納

稅義務等事項，應以法律定之，不得由各機關以行

政規章行之，此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及

第六條、第七條規定甚明。凡涉及人民之權利義務

，自應有法律依據，原處分機關台北市國稅局開單

徵收因交易而視同贈與之鉅額贈與稅，當然涉及聲

請人之權利義務，然未有法律依據，僅憑財政部七

十年十一月二十日（七十）台財稅第三九七六四號

令發布之「遺贈稅法施行細則」之行政規章為核課

贈與稅之依據，顯然違反憲法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

義務之「法律」意旨。尤有甚者，行政法院確定判

決適用行為後財政部系爭新釋函而駁回聲請人之訴

。然查該財政部之「釋函」尚且非為「行政規章」

，竟擴張解釋「遺贈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資

產淨值之核算，非惟有違「法律不溯既往」原則，



且已剝奪人民依法律保障之財產權及納稅義務，倘

法律得以任意解釋適用，則人民之一切權利皆不保

矣。 
㈢納稅固為人民對國家應盡之義務，但稽徵機關欲向

人民徵收稅款仍須有法律作為依據已如前所述。證

諸贈與標的如為土地或房屋時，其財產價值之計算

，則明確規定於遺贈稅法第十條第三項：所稱時價

，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

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以上兩種價格雖稱時價，惟

亦非當時之市價）。至贈與標的如係未上市股票，

其時價之計算則規定於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即按

贈與日該未上市公司之資產淨值估算。倘股票時價

之計算亦能比照土地、房屋明定於遺贈稅法母法內

，則人民之權利義務當更為明確矣。嗣後財政部又

為求增加稅收，仍不循法律途徑，復發布行為後系

爭新釋函，並謂該釋函係對遺贈稅法施行細則第二

十九條關於未上市股票時價計算之闡明性釋示，且

係對財政部歷來就計算未上市公司資產淨值所為釋

示，加以補充闡明，並未逾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

九條規定旨意，亦與財政部前行政命令之所為釋示

並無牴觸云云。惟查遺贈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

有關未上市股票應以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

之規定，其中所稱「資產淨值」一詞，依所得稅法

、商業會計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暨財政部過去就此所作之多項函釋

（附件一），均認應指該未上市公司之資產負債表

中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言。再者，公司資

產總額中如包含有上市股票等有價證券，其估價方

法應以取得時之成本或時價孰「低」為估價基礎，

亦為商業會計法第四十四條、所得稅法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四條等相關法律所明定。甚者，公司法第



二百三十六條亦明文規定有價證券之溢價，非至實

現不得入帳。則財政部系爭新釋函所規定：「……

稽徵機關於核算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

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即有價證券之估價），應依

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此項新計算方

法，換言之即在計算公司資產淨值時，除應按前述

原各項法令規定之方法計算外，又新規定需再調整

增加所持上市股票尚未實現之股票溢價，亦即透過

成本與時價孰「高」法，用以虛增資產淨值並達增

加課稅目的。此項新釋函將使上述「資產淨值」變

成「資產虛擬淨市值」，純然已非僅對財政部歷來

就計算未上市公司「資產淨值」之釋示加以補充闡

明，實質上已變更估價方法，明顯逾越遺贈稅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旨意，更與前述相關法律

規定嚴重相牴觸，其屬行政命令牴觸法律而無效之

理甚明。 
三、對本案所持之見解 

㈠上述系爭新釋函之內容本質上實已超越母法規定之

意旨，證諸聲請人於七十九年四月及八月間轉讓穩

０公司股票為例，當時係聲請人與交易相關之當事

人共同按「行為時」之法律，及財政部歷年來之命

令及函釋規定如附件一所列，並參酌穩０公司經會

計師簽證及監察人查核，提請股東會承認，並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之財務報表，暨行為時財政部台北市

國稅局所核定歷年累積未分配盈餘等資料，核算交

易日穩０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因均未超過每股六十元

；同時亦考量穩０公司所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

普遍有急劇下跌趨勢，例如其所持有之遠０紡織公

司股票已從每股一百五十三元下跌至七十九年四月

十八日收盤價為八十元（至七十九年八月十日更下

跌至三十一元，其後更跌至二十三．六元）；故該



穩０公司股票當時之時價係以各方交易當事人合意

之每股五十元之合理價格成交（附件二）。此項每

股五十元之價格，即為交易日該未上市公司之市價

，亦為遺贈稅法第十條所稱之時價。至如按遺贈稅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計算之資產淨值則為每

股五十三．八四元（有客觀之第三者會計師簽證為

憑）。惟本例如按行為後財政部系爭新釋函規定，

再將未實現之股票溢價計算在內，則每股「資產虛

擬淨市值」將高達一二九．八元等，約為原讓售價

之二．六倍，由此可證明上開「行為後」釋函之計

算方法，與「行為前」之規定確有天壤之別，聲請

人也因此而被核定應繳納贈與稅一八九、四七六、

六一０元（附件三），課稅率竟高達交易總額二四

九、七００、０００元之百分之七十六。人民財產

權無端遭受如此重大之剝奪，可知行為後財政部系

爭新釋函，絕非僅係原遺贈稅法及其施行細則之闡

明釋示，而係如前所述變更母法及相關法律之意旨

，將原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所稱一般公認之「資產

淨值」變更為財政部新訂定之「變體式資產淨值」

，或稱「資產虛擬淨市值」，故應另以「法律」定

之，其理甚明。而行政法院確定判決所適用「遺贈

稅法施行細則」及財政部就該細則所為函釋，皆非

法律，顯然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之嫌。 
㈡憲法所稱之法律，謂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

律，為憲法第一百七十條所明定。財政部如擬開發

稅源，理當循法律途徑，透過社會各界公聽及立法

院審議，本於租稅公平原則下，期使法條更臻客觀

、合理，並力求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相當。姑

不論遺贈稅法施行細則尚非為法律，其第二十八條

規定贈與標的如係「上市」之有價證券，依贈與日

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此規定原僅適用於直接



贈與「個人」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之估價，蓋

因其讓與之時，其損益或可隨時實現，故自無背於

商業會計法及稅法有關規定（惟其設算方法仍有違

證券交易實務）。 
  至於贈與標的如係「未上市」之股票，其時價

之計算應按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以該公司

資產總額減負債總額之「資產淨值」估價之，而「

資產淨值」一詞之內容已如前（第二之㈢項）所述

，不容任意曲解。本案聲請人交易的標的係未上市

（穩０）公司股票，至該穩０公司即「法人」所持

之上市公司股票，當時係連同穩０公司資產、負債

一併概括承受，並未實際出售，至將於何時出售，

仍須俟該穩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由股東會及董事

會決定之。故在行為當日，無論新舊股東均未因該

「法人」持有上市股票而有任何股票溢價之實際利

益實現。又該穩０公司所持有之上市股票之價值，

雖在聲請人轉讓穩０公司股票當時，有其公開市場

收盤價供參，惟一般均以紙上富貴視之，因為此收

盤價瞬息萬變，在短期內股票指數可從一萬二千點

下跌至二千餘點，實與一般土地或房屋等固定資產

有其較為穩定之公告現值有別（事實上截至聲請釋

憲日，穩０公司所持之上市股票，雖事隔八年餘，

惟大部分均未出售，而其市價早已慘跌矣）。故一

股公認會計及稅務實務均以取得成本作為計價依據

，甚至如果取得成本高於時價時，得以較低之時價

為該資產之價值，此所得稅法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

四條定有明文。今財政部為求稅收，特於上市股票

價值飆漲時，率而發布系爭新釋函，規定稽徵機關

於核算「未上市」公司資產淨值時，對於該公司如

持有轉投資之上市股票，應將其未實現之股票溢價

強制其視同已實現。換言之，即不採一般公認之「



資產淨值」計算法，如前所述置所得稅法第四十八

條、第四十四條及公司法第二百三十六條股票之溢

價非至實現不得入帳之規定於不顧，逕採「資產虛

擬淨市值」計算法，而將該公司流動資產項下之有

價證券上市部分強制按贈與日收盤價重估計算之，

進而達到虛增穩０公司資產淨值，提高贈與財產之

價值，最終完成增加稅收之目的。上開系爭新釋函

，背離一般會計、稅務及證券實務之處理方法甚遠

，斯無異財政部在廣大納稅義務人身邊埋下一顆大

地雷，納稅人一旦有未上市股票之買賣，絕大部分

因不解財政部有此違背法律並違反會計、稅務原理

之變體規定，勢必誤踏法網而因買賣股票卻被課以

鉅額贈與稅，諒此亦必非母法及財政部頒布命令之

原意。 
㈢又此系爭新釋函，並未循法律途徑立法，其不合法

處已如前所述。至該釋函內容因過於草率，其是否

符合情、理亦曾備受質疑。無論就會計、證券交易

或稅務實務而言，均有其極待探討的地方。就未上

市股票之估價方法而言，實務上就有諸多計算方法

，例如同屬財政部主管之證券期貨管理委員會就擬

訂了多種申請上市、上櫃之股價計算公式，如今財

政部為達課稅目的，又頒布了前述系爭新釋函，使

得同一未上市公司股票在同一時間竟產生數種截然

不同的價格，豈不怪哉，更令廣大納稅人無所適從

。又本案如按財政部系爭新釋函規定將未上市公司

所持上市股票擬制其全部出售，實務上將產生下列

極為不合情理之情況： 
1.公司處理重要財產，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

定須經董事會及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始能出售，曠

日廢時。又如新股東大會不同意，將長期無法執

行。故擬制以「贈與日之收盤價」估算極不符實



務。 
2.如全部擬制一次出售，因所持股份數量龐大，依

股票基本供需原理，其股價必大幅下降。更何況

依遺贈稅法第十條規定所稱之時價，土地及房屋

已如前（第二之㈢項）所述係按公告現值或評定

標準價格為準，並可再減除相關之土地增值稅，

故其所稱之時價大約是該房屋或土地實際市價之

六折左右。因此未上市股票的時價如按原施行細

則第二十九條之資產淨值計算應屬合理。惟如按

系爭新釋函規定，需再加計擬制股票溢價時，則

其擬制收盤價亦應比照土地等方式按實際市價再

打若干折數計算，方屬與土地等財產之時價規定

相對稱之立法意旨。 
3.出售股票之交易所得，從聲請人行為時至今均為

停徵期間，除部分財團欲藉轉讓股票逃避遺產稅

，應由財政部另訂法令規範外，實質上財政部並

未因未上市股票之交易而少收任何稅捐，故實不

應再加計此項免稅之股票溢價，變相提高股價，

迂迴取巧違法達到課稅目的。 
4.穩０公司係依公司法規定成立之公司，實務上亦

依法以永續經營為原則，其資產淨值之計算亦以

此為前提估算，僅在公司解散時才以變現價值清

算。故財政部實不應因公司股東有轉讓股份情事

，而誤認該未上市公司係在辦理解散清算，因而

違法規定應再加計擬制之上市股票溢價，此舉即

擬制將公司所持上市股票辦理清算變現，實乃嚴

重背離該未上市公司仍在永續經營之實際情況。 
5.又穩０公司為一投資上市股票為專業之公司，因

其所持之上市股票幾乎為公司之全部財產，如在

計算穩０公司資產淨值時又要再擬制加計所持上

市股票全部出售之溢價，此即明確表示公司應放



棄繼續經營之原則，而強制擬制穩０公司全部辦

理清算。此時則應全盤計算穩０公司擬制之清算

變現價值，包括應再減除擬制之相關稅賦及必要

費用，例如：證券交易稅、手續費、所得稅法規

定應繳納之稅捐及依公司法規定應給付之董監酬

勞、員工紅利暨分配清算所得後新股東應繳納之

個人綜合所得稅……等。以上亦均為受贈人（新

股東）所承受之穩０公司股票因擬制加計股票溢

價所擬制相對應負擔之成本項目，自應自贈與額

中扣除，以符遺贈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6.同樣是股票買賣，今如「未上市」公司股票成交

價不得顯著低於該公司資產淨值加計未實現股票

溢價之總額，則是否意味「已上市」公司股票收

盤價亦不得顯著低於該公司資產淨值加計未實現

股票溢價之總額？（如有此情況，財政部是否準

備對數百萬股票族，課以贈與稅？）可見財政部

新釋函之不切實際、矛盾，又不公平合理之處。 
7.本案交易標的為「未上市」公司股票，至該「未

上市」公司所持之上市股票並未實際出售已如前

（第三之㈡項）所述，故在行為當日，無論新舊

股東均未因該公司持有上市股票而有任何股票溢

價之實際利益實現。財政部系爭新釋函所規定之

估價方法，正好與古時候皇帝規定民間不得釀酒

，而官員在執行時將凡是家裏有「釀酒器」的百

姓均推定與釀酒同，而全部抓起來治罪一樣荒謬

可笑。 
8.綜結以上各點，可知如按照財政部系爭新釋函所

規定計算出之每股時價（即本案每股一二九．八

０元），純係一理論上虛擬之天價，實務上買方

因考慮上述各項公司法規定及證券市場特性暨相

關成本及必要稅負後，必不可能按此天價成交，



而透過自由市場機制之成交價（即每股五十元）

，便成為一合理之時價，同時亦與行為時法令所

計算出之每股資產淨值五十三．八四元未有顯著

之差價，其交易價格每股五十元之時價，洵屬合

理。 
  以上僅就該系爭新釋函規定之不合情理處舉

其犖犖大者就有數點，因此自從財政部頒布該新

釋函後，輿論譁然，民怨日增，學者專家提出強

烈批評者無日無之。茲舉其較具代表性之論著如

次（附件四）： 
⑴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

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合理性之

分析意見。 
⑵孫彼得先生－從補徵財團負責人贈與稅談起（

八十年五月三十一日，第一四二八期）。 
⑶林敏弘先生－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估價之探討

及建言（稅務旬刊，八十年五月三十一日，第

一四二八期）。 
⑷忠耿先生－以新解釋函追補贈與稅之探討（稅

務旬刊，八十年五月三十一日，第一四二八期

）。 
⑸梁再添先生－未上市股票轉讓之課稅應遵守租

稅法律主義（稅務旬刊，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第一四四九期）。 
⑹江敏雄先生－從租稅法律主義的觀點評遺贈稅

的稽徵，兼論財政部七十九年發布解釋令之合

法性（稅務旬刊，八十二年七月，第一五０六

期）。 
⑺林文義先生－課補稅不尊重法律，財政部嘗到

苦果（經濟日報，八十二年十一月十七日）。 
肆、綜上所陳，原確定判決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財政部就該細則所為台財稅字

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該

判決所適用之命令及函釋顯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之

規定相牴觸。 
伍、附件如下： 

一、行為時之法律及財政部歷年來之相關命令及函釋。 
二、轉讓穩０公司股票交易價格說明。 
三、轉讓股票其交易價格設算之相關法令彙總表。 
四、對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

八三三號函釋之合法性及合理性相關論述計七篇。 
五、聲請人八十四年七月一日行政訴訟起訴狀。 
六、行政法院八十五年判字第三九號判決書。 

        聲 請 人：徐０東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五 月 四 日 
 
（附件六） 
行政法院判決 八十五年度判字第三九號 
  原   告 徐０東 （住略） 
  訴訟代理人 陳長文 律師 
        李家慶 律師 
        陳民強 律師 
  被   告 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 
上當事人間因贈與稅事件，原告不服行政院中華民國八十四年六月

十六日台八十四訴字第二一四四八號再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於民國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將其所有未上市之穩０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穩０公司）股票四、一六一、０００股，以每

股新台幣（下同）五０元移轉於徐０田、王０一、王０聰、黃０德



及李０軍等五人，復於同年八月十日以每股五十元移轉穩０公司股

票八三三、０００股於施０發。被告以穩０公司於七十九年四月十

八日及八月十日每股淨值分別為一二九．八元及六六．六元，原告

有以顯著不相當代價讓與財產情事，遂依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五條第二款規定就差額部分以贈與論，核定贈與總額為三四五、八

七五、六００元，淨額為三四五、四二五、六００元，應納贈與稅

額一八九、四七六、六一０元。原告以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九條所稱之資產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

差額而言，財政部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已違反租

稅法律主義云云，申經復查結果，未准變更。提起訴願、再訴願，

亦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行政訴訟。茲摘敘兩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理由略謂：一、原告轉讓穩０公司股票之價格

相當，並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所定顯著不相當之情事：

㈠按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

部分以贈與論，固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所明定。至有無

該款所定「顯不相當」之情事，則應依法判斷，非稽徵單位所得自

行裁量。關於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之估定，應以讓售日該公司

資產淨值估定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已有明文。

是本件原告所讓售之穩０公司股份，究有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

第二款之適用，因穩０公司係未上市之公司，其股票價格之估定，

自應以讓售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有關資產淨值之計算方式

，依據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乃係以公司資產減去公司

負債之方式計算，而所稱「資產淨值」，財政部歷年來亦曾陸續作

有如下之解釋：1.依財政部六十六年八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五四四

０號函釋，所稱「資產淨值」，係指營利事業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

之差額而言，此項函釋，嗣並經鈞院七十八年度判字第二四二五號

判決所肯認。2.依財政部六十七年四月二十日台財稅第三二五四九

號函釋，未上市公司股票價值之核估，其公司淨值之計算，應以各

該公司資產負債表中之本期損益減除依規定稅率核計應納營利事業

所得稅額。3.依財政部七十年一月二十六日台財稅第三０六七九號

函釋，獨資、合夥商號，其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原則上應以贈與



日該商號資產負債表所列資產淨值為準。故由上述行為時有效之法

令觀之，顯見所稱之「資產淨值」，依財政部之見解，亦認係指「

資產負債表」中之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即指資產負債表中

之淨值（即股東權益）而言。㈡有關公司資產之計價，依原告移轉

穩０公司股票時之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應以成本為入帳基礎。至所稱成本，則係指以資產取得或製造時之

全部對價而言。而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依同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係以「取得時」之原價或以加權平均方法，所求得之成

本為其成本。再揆諸八十四年甫修正之商業會計法第四十一條及第

四十四條之規定，更明確揭示各項資產應以「取得時」之實際成本

為入帳基礎；而對於資產內有關公司股票（有價證券）之估價，係

以取得時之實際成本為準。故原告於計算穩０公司之資產淨值時，

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以各項資產之取得成本為其計算基礎，自屬

適法。而依資產取得時之成本計算資產淨值，則穩０公司於七十九

年四月十八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五一點五０元，於七十九年八月十

日之每股資產淨值則為四二點四０元。故原告每股轉售價格定為五

０元，與穩０公司每股之資產淨值相當，並無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

讓與財產之情事。㈢另據原告所知，歷年來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是

否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者，亦均要求提供贈與日「資

產負債表」供核，未聞計算未上市公司轉投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之

資產淨值時，須按該上市公司股票轉讓日收盤價予以估定。甚著，

鈞院七十三年度判字第三一二號判決更明謂「既屬未公開上市，自

無客觀之市價存在」。迺被告機關竟無視於此，援引效力有疑之財

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謂

稽徵機關於核算未上市公司股票之資產淨值時，對其轉投資持有之

上市公司股票，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計

算，亦即以贈與日之證券收盤價估定之，是其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㈣退萬步言，縱認本件原告係以低於轉售日穩０公司資產淨值之

價格讓售該公司之股票，稽徵機關在認定有無以顯著不相當代價讓

與財產之情事時，除參考每股資產淨值與轉售讓股票價格間之差額

外，仍應參酌其他對讓售價格有影響之客觀因素，如景氣惡化、股



價下跌等因素，作為核課之依據，此有財政部六十七年七月二十八

日台財稅第三五０二六號函釋令可稽。又財政部七十一台財訴第二

五八一一號訴願決定書復明白揭示「茲訴願人出售未上市公司之股

票，其訴稱上述各種因素致影響其讓與價格不能與公司帳面資產淨

值相符……，其餘均認為尚屬實情，且核明股票市場之股價……顯

有逐漸下降、每況愈下之情形。惟對股票下跌之其他各種因素，皆

置之不顧，而僅將出售股票按資產淨值與讓售股票價格間之差額以

贈與予以認定，似不無斟酌之餘地，……」。準此，在認定原告轉

讓穩０公司股票之價格是否相當，自應參酌轉讓當時之經濟狀況。

查七十九年間經濟不景氣及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下跌之現象，原告考

量此等影響穩０公司股票讓售價格之客觀因素，以穩０公司帳面成

本為基礎，核算穩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之淨值，而不以轉讓當

日收盤價核算該等上市公司股票之淨值，亦係反映市場狀況等客觀

因素，並無不合。詎被告不察，在下跌之市場中，仍強執轉讓當日

之收盤價核計穩０公司持有但未轉讓上市公司股票之淨值，非僅不

合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抑且昧於客觀事實。其逕將以

此不合理基礎核算之每股資產淨值高於原告讓售股票價格之差額，

論以贈與，並責令原告補報贈與稅，更與前揭財政部函釋與訴願決

定意旨相違背，洵無可採。二、原處分違反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

、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㈠如前所述

，依原告行為時財政部釋令規定，所稱「資產淨值」係指資產負債

表之淨值而言，即指「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資產

負債表之編製，依原告行為時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各項

資產，應以成本為入帳基礎。另所得稅法第四十八條亦規定，短期

投資之有價證券，其估價準用所得稅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辦理，即

按成本或成本與市價孰低法估價。而所得稅法第六十五條復規定，

在其他事業之長期投資，其出資額未及過半數者，以其成本為估價

標準。又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八條亦規定，短期投資應

採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表決權總數未達被投資公司全部表決權數

二十％之長期股權投資應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或按成本法評價。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彙編第十九條亦規定「短



期投資應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第二十條規定「長期股權投

資佔被投資公司普通股股權未達二十％者，若被投資公司為上市公

司，應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其為非上市公司者，則按成本法

評價」。因此，依據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長、短期投資之評價基礎為「成

本」或「成本與市價孰低」，迺原處分援引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

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規定，竟將穩０公司轉投資

上市公司股票之市價高於成本部分未實現之出售股票利益，予以調

整，增加資產負債表之淨值，即採成本與市價孰高法，並將未實現

之利益予以估列，該項處分顯已違反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證券

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自應予以撤銷。㈡

查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原僅適用於直接繼

承或贈與上市公司股票之情形，因讓與之時，其損益已實現，尚無

背於商業會計法及稅法有關規定。關於未上市公司股票之估價，同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既已規定依資產淨值估定，自應依商業會計

法所定之會計原則核定「資產淨值」，不容被告咨意曲解。本件穩

０公司並未轉讓其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迺被告逕適用遺產及贈與

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調整未實現之讓售股票利益，與商業

會計法所定之會計原則大相逕庭，自非法之所許。㈢再查命令與法

律牴觸者無效，為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條

所明定。本件被告援引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
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作出不利於原告之處分，並謂該函釋係對遺

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關於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時價計

算之闡明性釋示，且係對財政部歷來就計算未公開上市公司資產淨

值所為釋示，加以補充闡明，並未逾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

定旨意，亦與財政部前行政命令之所為釋示並無牴觸云云。惟查遺

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有關資產淨值之規定，所稱資產

淨值，依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等規定，有其一定之意義，且財政部過去就此作

有多項解釋，亦認應指資產負債表中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

言，自不容財政部任意變更。是財政部上開函釋絕非原遺產及贈與



稅法之闡明性釋示已明。甚者，公司資產應以取得時之成本為入帳

基礎，為商業會計法等相關法規所明定，財政部上開函釋既與該等

規定牴觸，即應認為無效。三、原處分違法不當適用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五條第二款，違反租稅公平原則：㈠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

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諸多違誤之處，已如前述。

姑不論前開函釋之非，本件原告主觀上並無逃漏稅捐之意圖，客觀

上亦無逃漏稅捐之事實，被告逕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

，責令原告補報贈與稅，要難謂合。觀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

二款之立法意旨，乃係就逃漏遺產及贈與稅所為之處罰規定，其適

用自應以納稅義務人主觀上有逃漏稅捐之意圖，客觀上亦有逃漏稅

捐之事實，作為稽徵要件。本件所涉及之爭議乃穩０公司轉投資持

有上市公司股票價值之估定，原告所本之計價基礎，係依據商業會

計法、所得稅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是原告主觀上並無任何逃漏稅捐之意圖，客觀上亦無逃漏稅捐

之事實，自不應受罰。縱認財政部嗣後關於未上市公司轉投資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價值估定之解釋亦有所本，亦屬是否應調整穩０公司

股票交易價格之問題，要無逕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之

餘地。㈡再查原告轉讓穩０公司股票價格為每股五十元，係每股面

額十元之五倍，與每股資產淨值亦屬相當，與轉讓時有效之法令相

符，並無不合理及不合法情事，詎原核定卻援引原告轉讓股票（七

十九、四、十八及七十九、八、十）後之新釋令（七十九、九、六

），核定補徵原告贈與稅一八九、四七六、六一０元，守法者竟然

受如此嚴重之處罰，如何令人折服？本件被告援引效力有疑之前揭

釋令逕認定原告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並以其所認定

穩０公司之資產淨值與實際轉售價格之差額，核定補徵贈與稅。惟

所稱「顯著不相當」之認定，卻僅以被告片面核定之結果判定之，

對於原告核計穩０公司資產淨值之方法，何以不可採，何以不適法

，卻未置一詞。被告並未探究原告評價穩０公司資產淨值之方法，

適法與否，僅執其核定之差額，即責令原告補繳贈與稅，已有未洽

；而責令原告就全部差額補繳贈與稅，亦有可議。設若原告轉讓價

格為每股一００元，是否即可認為相當，從而縱應補徵贈與稅，亦



僅限於經認定為「顯著不相當」之部分，有其適用，要非全部差額

。矧按原告於七十九年八月十日轉讓穩０公司股份時，斯時每股之

資產淨值僅四二點四元，原告係以五十元之價格出售股票，更可見

其價格並無不相當之處。㈢又如原告按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

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規定，將每股買賣價格提高至原

核定之一二九點八０元（七十九、四、十八）及六六點六０元（七

十九、八、十），因七十九年度為證券交易所得免稅期間，並無增

繳證券交易所得稅之問題，而對稅賦唯一之影響則為增加證券交易

稅約二百萬［（129.8 元－50 元）×4,161,000 股×0.6%＋（66.60 元

－50 元）×833,000 股×0.6%］。原告在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

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尚未發布之前，依商業會計法

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計算穩０公司之資產淨值，據以訂定轉售價格，

並非無據。況縱依前開函釋計算，原告所增加之稅負，亦僅證券交

易稅約二百萬元，原告實不必為節省證券交易稅二百萬元，甘冒多

繳贈與稅一八九、四七六、六一０元之風險，益證本件所涉及之爭

議，僅係資產淨值認定方法之歧異，並無逃漏稅捐之問題，要無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適用之餘地。四、原處分違反法律不溯

及既往原則及公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㈠租稅法律之適用，應僅及

於租稅法公布實施以後所發生之事項，租稅法公布實施以前已發生

者，則不得溯及適用，以維持人民納稅義務之安定，此為租稅法律

不溯既往原則。此外，司法院釋字第一三七號及第一七三號解釋已

明白肯定行政機關就法律所為之函釋，具有命令性質（職權命令）

，而實務上，亦認定職權命令不得溯及既往（鈞院七十年度判字第

三六二號判決參照）。因此，如果行政機關將行政命令或其函釋溯

及地適用於該命令或函釋發布日（或施行日）前已告終結之要件事

實，其行政行為即屬違法。㈡又徵諸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

亦明謂「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

，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

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

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

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至所謂「行政處分已確定



者」，係指該行政處分就其內容對相對人及關係人發生拘束之效力

，行政機關非在特定條件下不得依職權為變更或取消。顯見變更後

之釋示與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基於法律安定之考量，行政主管機

關在前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如並非當然錯誤，則依此釋示所為

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自不受行政主管機關其後釋示之影響。又行

政院八十三年四月二十七日台八十三年訴字第一四五七一號決定書

，亦認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非謂在後之釋示變更見解，致不利於納

稅義務人時，仍可溯及適用。足見行政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

如有變更先前之釋示，且不利於納稅義務人時，自不許稅捐稽徵機

關任意追溯適用。㈢查有關非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之估定，財政部先

前既就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作有多種解釋

，認應以資產負債表中所列之資產淨值為準，而原告亦受此等解釋

之拘束，據以認定穩０公司股份轉讓之價格，嗣後財政部雖於七十

九年九月六日變更見解，改稱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如持有轉投資上

市公司股票，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按收

盤價估定。然徵諸上開司法院解釋及行政院之決定，財政部在後釋

示亦不得溯及適用於本件。迺被告誤解行政處分確定之涵意，竟主

張本件係未確定案件，自無須適用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後段之文字

，而僅以該號解釋文前段之文字，即主張本件事實發生時，既有遺

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就未上市公司股票資產淨值計算

之規定，自有該函釋之適用云云，是其決定顯不符司法院釋字第二

八七號解釋意旨。㈣按法令所以禁止溯及既往，除在求法律之安定

性外，更係人民信賴保護之具體表現（鈞院七十三年度判字第一五

八五號判決）。因此，如果國家之立法行為重大變更原來的法律秩

序，即可能發生人民信賴保護之問題。查以往稅捐機關於評估贈與

財產中有關未上市公司股票之價值時，皆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

細則第二十九條及財政部前開釋令之規定，以資產負債表所列資產

淨值估定之，該未上市公司如有轉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則依商業會

計法、所得稅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規定，即應以帳

面成本核算未上市公司之資產淨值，亦為法律所明定，且為原告所

信賴，原告據以作為轉讓穩０公司股票之計價基礎，亦屬具體之信



賴表現。至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

三號函，係在原告作成轉讓後所為之函釋，且已變更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以及財政部過去所作之解釋，自屬變

更後之新行政命令。故姑不論該項後解釋是否違法或無效，依司法

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應僅自七十九年九月六日開始適用，自不

得溯及適用於原告本件課稅要件之事實。迺原處分竟將其援引追溯

適用於原告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七十九年八月十日穩０公司之股

票之轉讓，並據以課徵贈與稅，造成原告無可彌補之鉅額贈與稅損

失，其核定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自非適法。五、原處分援用財政部

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已明顯

違反憲法第十九條所示租稅法律主義：㈠查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

計算，事涉遺產及贈與稅之課稅要件，應以法律定之，方符合憲法

揭示之原則，今有關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之估定，僅於遺產及

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有所規定，其以行政命令取代母法之

作法，徵諸上開司法院釋字第二一０號解釋，已有違憲之虞。縱認

該施行細則之規定尚不致違憲，依該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未公開上市公司之股票價值亦應按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詎

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月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昧

於上開規定，而函釋：「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如持有轉投資上市公

司股票，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按收盤價

估定」。是姑不論將涉及納稅及免稅範圍之項目規定於遺產及贈與

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中，是否合憲、合法，財政

部以僅具行政命令性質之上開函釋，將上市公司股票估價之規定，

適用於未公開上市公司之股票，亦顯已逾越遺產及贈與稅法及其施

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之立法意旨，而原處分援引該函釋適用於穩

０公司股票價值之估算，自顯已違反租稅法律主義。㈡矧按國家課

稅之作用，係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稅捐機關不得以無明確法律授

權之行政命令作為課稅之依據。查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

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有關上市公司及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估價之規定

，因已涉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的稅基計算方式，故依前揭租稅法律主

義中之課稅要件法定主義及釋字第三一三號解釋，自應如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條有關不動產估價的規定，於母法即遺產及贈與稅法中

規定，迺竟將之規定在施行細則中，是此自與租稅法律主義相違背

，已有可議。甚者，依該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亦僅規定未

公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應按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詎財政部七

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竟任意擴張

解釋，謂未公開上市公司如持有轉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則應依同法

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按收盤價估定之，其解釋更係超越遺產

及贈與稅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洵無足採。㈢如前所述，根據租

稅法律主義之要求，人民雖有納稅之義務，但亦僅有依「法律」納

稅之義務，而無繳納法律所未規定稅賦之義務。此外，租稅法律主

義之實質內涵，除前已論及之課稅要件法定主義之外，尚包括所謂

的課稅要件明確主義，亦即有關課稅的構成要件，應於租稅法律內

作詳盡明確的規範。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有關資

產淨值之規定，自應依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定之，而不

得任意擴張解釋，將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轉投資持有但未轉讓之上

市公司股票，亦依同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按轉讓日收盤價

估定。否則，若認稅捐機關可就課稅要件並非明確之法令，任意作

解釋，豈非與租稅法律主義之原則相違背。況查以上市公司股票估

價之規定適用於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亦顯然於法無據。殊不知原

告所轉讓之標的物為穩０公司股票，而非穩０公司所持有之遠０紡

織等上市公司股票，故對於未公開上市公司股票之估價，自應適用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亦即應以資產淨值估

定之，而非依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以市價定之，其理至明。

六、原處分既將穩０公司未實現之利益調增淨值，則其已確定之負

債及未實現之費用，亦應調減，始符合會計及稅法上之一致原則：

㈠本件原告所轉讓之標的物為穩０公司股票，而非穩０公司所持有

之遠０紡織等上市公司股票，被告以評價上市公司股票估價之規定

，適用於未公開上市公司之股票，已屬無據。迺被告就同一課稅事

實竟又採用不同會計原則而為認定，侵害原告權益，莫此為甚。蓋

穩０公司並未處分其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故原告轉讓穩０
公司股票之時，自無從確認其持有資產（即該等上市公司股票）未



實現之損益，此觀之穩０公司轉投資持有之遠０紡織公司股票，由

七十九年四月八日之收盤價八十元，跌至七十九年八月十日收盤價

三十一元，益證以市價核計穩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之不合理。

被告逕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核計穩０公司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之價值，已係將穩０公司未實現之利益調整，增

加其淨值，則在同一基礎上，穩０公司已確定之負債及未實現之費

用，自亦應一併調整，減少其淨值，以維其平。詎被告一面以不符

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方法，加計穩０公司未實現之利

益於其資產淨值之中，卻一面又以相關法規不認列已確定之負債及

未實現之費用，拒絕原告剔除該等負債及費用之請求，其雙重之認

列標準，殊有背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㈡依據所得稅法第七

十六條之一第二項第六款之規定「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以經主管

稽徵機關核定之營利事業所得額，減除下列各項之餘額為準……六

、該公司章程規定應分派董監事職工之紅利……」，是於核計穩０
公司股東權益時，依公司章程所應給付之董監事酬勞、職工紅利，

自應依法減除。準此，穩０公司應付董監事酬勞四四、五一六、０
二四元及員工紅利一三、０九二、九四八元係應付未付之項目，均

屬公司之確定負債，非屬股東權益，理應自淨值中扣除。乃被告核

定稅捐時，竟未予扣除，是其核定，顯有錯誤。至被告雖謂系爭贈

與時間為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穩０公司是日尚未將未

分配盈餘實際配發股東，稽徵機關亦未予以強制分配，故認依財政

部七十年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０八三三號函釋規定，應無減除

應付董監事酬勞、員工紅利、法定公積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

稅等之適用云云。但查原處分既認應將原告未實現之出售股票利益

，予以調整增加淨值，並予課稅，則本諸同一說理，穩０公司資產

淨值中，非屬股東權益部分，包括依章程所應付之董監事酬勞、員

工紅利等確定負債，亦應一併減除，始符公平之旨。㈢又依據行為

時獎勵投資條例第四十一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得在不

超過已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限度內保留盈餘不分配……但超過以上

限度時就其每一年度再保留之盈餘於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

，不受所得稅法之限制」。查穩０公司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七十



九年八月十日未分配盈餘皆已超過已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依該條例

之規定，可繳納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後，不受所得稅法之限制

。因此，有關保留盈餘超過已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部分，繳納百分

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二五、二七二、六一五元（七十九、四、八）

及二三、二０三、八五九元（七十九、八、十），應准予減除。截

至目前為止，穩０公司已由國稅局核單實際繳納一一、三七一、二

四八元，故縱認財政部前揭之函釋於本件仍有適用，則此金額亦應

予以減除。然被告誤以穩０公司所繳納者，乃八十年度保留盈餘加

徵稅額，而認非計算其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資產淨值所

得核減之項目，顯有違誤。查該項保留盈餘係歷年來所累積之盈餘

，且於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以前已發生，原告自得依法繳納按該項

保留盈餘加徵稅額，是於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與八月十日核算穩０
公司之資產淨值時，該項納稅義務已屬確定但未實現之費用，非屬

股東權益已明。該項費用雖係在八十年度核單繳納，但其納稅義務

在原告轉讓穩０公司股票前已發生，被告既已加計穩０公司未實現

之利益於其資產淨值之中，此項已確定但未實現之費用，自應一併

減除，乃被告竟謂所繳納者，係八十年度保留盈餘加徵稅額，不予

核減，自有未洽。㈣再依據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營利事

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

捐後之純益額為所得額」，因此在計算穩０公司股票價值及其持有

轉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價值時，必須減除處分該等上市公司股票之證

券交易稅及手續費，以其淨額為所得額，始稱合理。按被告既係擬

制穩０公司轉讓其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而將未實現之出售

股票利益推定為已實現，並以轉讓日收盤價核定該等上市公司股票

之淨值，則轉讓該等上市公司股票之證券交易稅及手續費四、五二

三、三四０元（七十九、四、十八）及二、０一八、二０五元（七

十九、八、十），暨調整淨值後之證券交易稅二、八五０、四二０
元（七十九、四、十八）及一、二七九、六０七元（七十九、八、

十），自亦屬確定但未實現之費用，應予一併減除。綜上所述，本

件被告援引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

三號函釋，關於穩０公司資產淨值所為之估定，除與商業會計法、



所得稅法、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顯有

不符外，亦違反憲法第十九條所示之租稅法律主義、法律不溯及既

往等原則，自有違誤。甚者，本件所涉及之爭議，僅係穩０公司資

產淨值之認定問題，原告主觀上並無逃漏稅捐之意圖，客觀上更無

逃漏稅捐之事實，要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之適用。謹按

原告轉讓穩０公司股票，係以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基

礎，參酌景氣惡化、股價下跌等因素，核算讓售價格，並無以「顯

著不相當」代價讓售財產之情事。且受讓人與原告間亦無任何親戚

關係，尚無稽徵機關所關切之規避遺產稅之問題。而斯時正值證券

交易所得稅停徵期間，亦無逃漏所得稅問題，更無贈與之必要。詎

被告未予詳察，即逕依財政部上開函釋，核定原告應補徵贈與稅，

其處分自非適法。為此，請求判決將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均予撤

銷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略謂：一、按「財產之移轉，具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以贈與論，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一、……。二、以顯著

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及

「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

值估定之。」分別為行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及同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所明定。又「公司行號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

人為贈與行為時，如未編製資產負債表，但於申報時或稽徵機關核

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時，已編有資產負債表者，得以該公司行號前期

結算之資產淨值，加計前後兩期淨值之差額，按經過日數占兩結算

期間總日數之比例，核算其股票價值」、「核算遺產及贈與稅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謂之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

之計算，應以經稽徵機關核定者為準。且公司未分配盈餘未實際配

發股東前，並不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問題，故於計算公司未分配盈

餘時，不能先行扣除個人綜合所得稅。」及「稽徵機關於核算遺產

或贈與財產中未上市公司股票之資產淨值時，對其轉投資持有之上

市公司股票，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估價。

」復為財政部六十五年七月九日台財稅第三四五九四號函、七十年

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０八三三號函及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



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所明釋。二、本件原告按每股五十元

之價格將所有穩０公司未上市股票讓與徐０田等六人，依讓與當時

（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八月十日）穩０公司資產淨值核計每股之

淨值應為一二九．八０元、六十六．六０元，其與讓售價格間之差

額每股為七十九．八０元、十六．六０元，占讓售價格比率達百分

之一五九（七十九．八０／五０）、三十三（十六．六０／五０）

，應屬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又穩０公司歷年獲利俱豐，

無足以影響降低讓售價格之客觀因素存在，原核定依首揭規定就其

差額，以贈與論，自無不合。三、至訴稱有關資產淨值係指資產負

債表中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言乙節。經查原核定穩０公司

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之資產淨值，加計或減除上開贈與

日該公司轉投資上市公司遠紡等股票收盤價與成本之差額三００、

五一四、九九０元、三七、一二五、四六三元，再扣除應納所得稅

二五、四七六元及０元後，與穩０公司提示之上開贈與日資產負債

表所列股東權益金額並無不符（本局核算穩０公司七十九年八月十

日資產淨值尚少計利息收入五七０、九九九元），與財政部六十六

年八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五四四０號函釋資產淨值係指營利事業資

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並無不符。四、又訴稱本局依財政部七

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規定，對穩

０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按贈與日之收盤價調整價值違反

租稅法律主義、法律不溯既往原則及公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乙節。

經查財政部上開函釋，實為對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

關於未上市公司股票時價計算之闡明性釋示，且係對財政部歷來就

計算未上市公司資產淨值所為釋示，加以補充闡明，既未逾越該施

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旨意，亦與財政部歷年來之釋示並無牴觸。

又上開函釋雖在原告出讓系爭股票之後發布，惟依司法院釋字第二

八七號解釋前段規定「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

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本件事實發生時

既有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就未上市公司股票時價計

算之規定，自有該函釋之適用。再者，首揭財政部七十九年九月六

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係為正確計算贈與日公



司之資產淨值所為之釋示，並無與其他函釋不一致情形。且本案係

未確定案件，自無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後段：「惟在後之釋

示如與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

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

情形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之適用

問題。五、另訴稱應減除董監事酬勞等項乙節。查系爭贈與時間為

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穩０公司是日尚未將未分配盈餘

實際配發股東，稽徵機關亦未予以強制分配，依首揭財政部七十年

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０八三三號函釋規定應無減除應付董監事

酬勞、員工紅利、法定公積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等之適用

。又關於穩０公司持有轉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其中移轉時市價低於成

本差額部分，原核定核計資產淨值時，亦已依時價調整核減淨值。

至證交稅、手續費部分則非核計穩０公司資產淨值得核減項目。至

主張穩０公司已依當時獎勵投資條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繳納

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計一一、三七一、二四八元一節，經查所

繳納者為八十年度保留盈餘加徵稅額，自非計算穩０公司七十九年

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資產淨值所得核減之項目，所訴均不足採。

綜上論述，原處分及所為復查、訴願、再訴願決定並無違誤，原告

之訴為無理由，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理 由 
按「財產之移轉，具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論，依本法規

定，課徵贈與稅：一、……。二、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

、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及「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

，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分別為行為

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所明定

。又「公司行號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為贈與行為時，如未編

製資產負債表，但於申報時或稽徵機關核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時，已

編有資產負債表者，得以該公司行號前期結算之資產淨值，加計前

後兩期淨值之差額，按經過日數占兩結算期間總日數之比例，核算

其股票價值」、「核算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所謂之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之計算，應以經稽徵機關



核定者為準。且公司未分配盈餘未實際配發股東前，並不發生個人

綜合所得稅問題，故於計算公司未分配盈餘時，不能先行扣除個人

綜合所得稅。」及「稽徵機關於核算遺產或贈與財產中未上市公司

股票之資產淨值時，對其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應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估價。」復為財政部六十五年七

月九日台財稅第三四五九四號函、七十年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

０八三三號函及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

號函釋在案。本件原告將其所有穩０公司未上市股票以每股五十元

之價格讓與徐０田等六人，依讓與當時即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

月十日穩０公司資產淨值核計每股之淨值應為一二九．八０元及六

十六．六０元，與讓售價格間之差額每股為七十九．八０元及十六

．六０元，占讓售價格比率達百分之一五九及百分之三十三，應屬

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被告按其差額以贈與論，核課贈與

稅，並無不合。原告雖訴稱：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

所稱之資產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言

，穩０公司資產依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以取得成本

為計算基礎，其贈與日每股淨值與讓售價相當，並無以顯著不相當

代價讓售財產情事，自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之適用。本

件所涉及之爭議，僅係穩０公司資產淨值之認定問題，原告主觀上

並無逃漏稅捐之意圖，客觀上亦無逃漏稅捐之事實，被告引用財政

部七十九年九月六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將上

市公司股票估價規定適用於本案未上市股票，已逾越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違反租稅法律主義及信賴保護原則、

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云云。經查被告核定穩０公司七十九年四月十

八日及八月十日之資產淨值，加計或減除上開贈與日該公司轉投資

上市公司遠紡等股票收盤價與成本之差額三００、五一四、九九０
元、三七、一二五、四六三元，再扣除應納所得稅二五、四七六元

及０元後，與穩０公司提示之上開贈與日資產負債表所列股東權益

金額並無不符（被告核算穩０公司七十九年八月十日資產淨值尚少

計利息收入五七０、九九九元），與財政部六十六年八月十五日台

財稅字第三五四四０號函釋資產淨值係指營利事業資產總額與負債



總額之差額，並無不符。次查財政部前揭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

八三三號函釋，實為對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關於未

上市公司股票時價計算之闡明性釋示，且係對財政部歷來就計算未

上市公司資產淨值所為釋示，加以補充闡明，既未逾越該施行細則

第二十九條規定旨意，亦與財政部歷年來之釋示並無牴觸，自與租

稅法律主義、信賴保護原則無違。又上開函釋雖在原告出讓系爭股

票之後發布，惟依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前段規定「行政主管

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生效之

日起有其適用。」本件事實發生時既有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九條就未上市公司股票時價計算之規定，自有該函釋之適用。

再者，首揭財政部台財稅字第七九０二０一八三三號函釋，係為正

確計算贈與日公司之資產淨值所為之釋示，並無與其他函釋不一致

情形。且本案係未確定案件，自無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後段

：「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

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

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

影響。」之適用問題。原告另訴稱應減除董監事酬勞等項乙節，查

系爭贈與時間為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穩０公司是日尚

未將未分配盈餘實際配發股東，稽徵機關亦未予以強制分配，依首

揭財政部七十年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０八三三號函釋規定應無

減除應付董監事酬勞、員工紅利、法定公積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

所得稅等之適用。又關於穩０公司持有轉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其中移

轉時市價低於成本差額部分，原核定核計資產淨值時，亦已依時價

調整核減淨值。至證交稅、手續費部分則非核計穩０公司資產淨值

得核減項目。至主張穩０公司已依當時獎勵投資條例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繳納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計一一、三七一、二四八

元一節，經查所繳納者為八十年度保留盈餘加徵稅額，自非計算穩

０公司七十九年四月十八日及八月十日資產淨值所得核減之項目。

原告所訴各節均不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有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

讓與財產，按其差額以贈與論，核課贈與稅，於法尚無違誤，一再

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不合。原告起訴意旨，仍執前詞爭訟，自



難認為有理由，應予駁回。 
據上論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理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二十六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